附件1
自治区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任免告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免告知管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自治区安委会关于矿山安全分级属地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以下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告知管理工作。
（一）正常生产建设的煤矿和金属非金属矿山；
（二）经批准开展隐患整改的长期停产停建煤矿；
（三）停止采掘作业，但保持正常通风、排水、供电、安全检查等工作的井工煤矿。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煤矿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五职”矿长：矿长、总工程师、生产副矿长、安全副矿长、机电副矿长，“五科”主要负责人：生产技术、通风、机电运输、地质测量、安全管理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五职”矿长和“五科”主要负责人以矿山实际配备人员为准。
第四条  煤矿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的“五职”矿长必须有主体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且有10年以上矿山一线从业经历；“五科”主要负责人必须为主体专业毕业且有5年以上矿山一线从业经历，且不得在其他矿山兼职。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应按规定通过考核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
第五条  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免告知内容包括：姓名及职务、任免职文件号、任职时间、合同签订起止日期、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称、矿山企业工作简历，矿山企业基本情况等内容。矿山企业告知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及身份信息的，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按规定做好保密工作。
第六条  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免文件印发之日起5日内，应在自治区矿山智慧监管监察平台矿山主要安全管理人员任免告知功能模块填写任免信息。负责日常安全监管的矿山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核查新任职的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是否满足国家相关规定，对不符合任职条件的，及时反馈矿山企业。
第七条  矿山企业及其上级公司，要加强对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管理，鼓励矿山企业与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保证主要安全管理人员队伍稳定。
矿山企业应建立主要安全管理人员变动交接制度，确保新任主要安全管理人员熟悉矿山情况和新岗位工作职责。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管理人员离职前，除遵守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外，应至少提前2个月向用人单位提出离职申请，并交接好本岗位工作资料。矿山企业在辞退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时，要提前1个月告知相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保证新聘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全面接收聘任岗位工作资料。新任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在熟悉本岗位安全生产责任且具备本单位本岗位履职能力的情况下，方可上岗开展工作。
第八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要加强对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矿山企业的监督管理，采取“逢查必考”的方式，重点检查新任主要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具备上岗资格，是否具备履职能力。对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应依法依规处罚。
第九条  被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有关情形的人员，在惩戒期内的，不得在自治区内担任矿山企业主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十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6年3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3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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